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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合理確保達成政府施政目標、

依法行政及展現廉政肅貪之決心，特訂定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以

下簡稱本方案）。 

二、本方案之實施，以促進合理確保達成下列四項主要目標： 

(一)實現施政效能。 

(二)提供可靠資訊。 

(三)遵循法令規定。 

(四)保障資產安全。 

  行政透明為前項第三款遵循 法令規定之次目標。 

三、本方案以本校所屬各單位（教學、行政）、處、室為實施對象(以下簡

稱各單位）。 

四、本方案推動單位包括： 

（一）本校成立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及內部稽核小組，負責規劃、推動內

部控制制度，並督導落實執行。 

（二）各單位負責推動及執行本方案相關工作。 

五、本方案推動策略及分工如下： 

(一）本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及內部稽核小組： 

1、辦理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教育訓練，對機關首長、副首長等說

明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之重要性、實施作法，獲取共識及支持。 

2、審議強化內部控制實施方案、政府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及政

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等。 

3、督導各單位落實執行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工作，並定期或不定

期擇各單位進行訪查。 

4、審議各單位提報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落實執行情形。 

5、審議或備查各單位提報檢討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所發現

之重大缺失及督導改善情形。 

(二）機關首長：對推動、落實內部控制及內部稽核作業負最終責任。 



(三）由機關副首長擔任召集人，指定內部各單位主管組成內部控制專案

小組，辦理下列事項： 

1、辦理內部控制教育訓練。 

2、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 

3、整合檢討個別性業務內部控制作業。 

4、參採各權責單位所訂內部控制制度共通性作業範例等，並審視

個別性業務之風險性及重要性，訂定合宜之內部控制制度。 

(四）由機關副首長擔任召集人，組成內部稽核小組，辦理下列事項： 

1、規劃及執行評估作業。 

2、辦理內部稽核教育訓練，並規劃及執行內部稽核工作，另得審

視業務之風險性及重要性，訂定內部稽核作業規定。 

（五）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秘書室、資訊處、圖書館、

國際事務處、藝術推廣處、人事室、主計室(以下簡稱各權責單位)，

辦理及督導下列事項： 

1、辦理內部控制(含內部稽核)教育訓練。 

2、督導所屬訂定內部控制制度。 

3.督導所屬審視業務之風險性及重要性，得訂定內部控制監督作業

相關規定。 

4、督導所屬落實執行內部控制(含內部稽核)工作，並檢視所屬內

部控制缺失案件認定情形，另得定期或不定期對所屬進行訪查。 

5、彙整辦理下列事項，提報本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及內部稽核小

組： 

(1)檢討現有內部控制(含內部稽核)作業，所發現之重大缺失及督

導改善情形。 

(2)本方案執行進度及落實執行內部控制(含內部稽核)作業情

形。 

各權責單位除辦理前款所列事項外，並應強化現有內部控制作業，就每

年度監察院糾正案件、審計部建議改善事項、上級與權責機關督導及自

行檢查等，涉及內部控制缺失部份，適時檢討。其已完成改善項目，應



納入內部控制制度，逐步建置，並適時覆查改善辦理情形。 

六、執行本方案所需經費，由本校編列年度預算支應。 

七、各權責單位對執行本方案著有績效人員，從優獎勵。 

八、除已依現有法令規定訂定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相關規

定者，應加強落實辦理外，準用本方案之規定。 


